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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新公告明确收购股权后盈余积累转

增股本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3年 5月 7日发布新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 23号，
以下简称“23号公告”），对个人投资者收购企业 100%股权后，将企业在原股东持有
股权期间产生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盈余积累（以下简称“原盈余积
累”）转增股本应如何缴纳中国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作出明确。23号公告自 2013年 6
月 6日起施行。 
 
根据官方政策解读对 23号公告背景和政策目的的介绍，该公告是针对一则实务案例
的回复。在该案例中，若干自然人投资者收购了一家中国企业的全部股权。股权收购
交易前，原股东并未将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股权收购交易后，新股东则将原盈余积
累转为股本。 
 
从所得税角度，盈余积累转增股本通常会使股东被视为取得与转增额相当的股息收
入。然而，许多纳税人认为，如果将收购前的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亦按此处理，可能
会在实质上导致对这部分盈余积累的双重征税，有违税负公平原则。具体而言，这里
所涉及的双重征税是指： 
 

• 企业原盈余积累已全部计入股权交易价格，因此这部分盈余积累实质上已包
含在原股东的股权转让所得中被课征所得税。 
 

• 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时，作为新股东的股息收入被课征所得税。 
 

23号公告具体规定了上述情形下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23号公告的主要内容 
 
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个人投资者以股权收购的方式取得被收购企业 100%股权，在计算转让价格时，已经
将被收购企业未转增股本的原盈余积累一并计入，并且原股东已经相应履行了所得税
纳税义务，则新股东就收购前的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个人所得税处理如下图所示：  
 
 
 

 
 
 
 
 
 
 
 

    税务 
期数 P182/2013 – 2013年 5月 27日 

A价格

B价格

不征税部分净资产

原盈余积累

征税部分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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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新股东以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净资产1价格收购股权的（如上图中的 A价格），新股
东取得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部分，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II) 新股东以低于被收购企业净资产价格收购股权的（如上图中的 B价格），企业原
盈余积累中： 

 
• 高于股权收购价格的部分（即上图中的“征税部分”），应按照股息项目征收个
人所得税，现行法定税率为 20%。 
 

• 低于股权收购价格的部分（即上图中的“不征税部分”），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这部分原盈余积累已由原股东在股权转让时缴纳个人所得税。 

 
如果实际支付的对价低于收购企业的净资产，那么当新股东将原盈余积累转增股
本时，新股东应先转增征税部分，然后再转增不征税部分。 

 
23号公告并未提及，新股东以高于净资产价格收购股权的，如果将原盈余积累直接分
配而非转增股本（或虽以低于净资产价格收购股权，但将不征税部分的原盈余积累作
直接分配而非转增股本），新股东就此取得的股息收入是否需要征税。 
 
后续转让的财产原值确定 
当新股东未来将所持股权转让时，其财产原值为其收购企业股权时实际支付的对价及
相关税费。 
 
征管事项 
企业发生股权交易等事项后，应在次月 15日内，将股东及其股权变化情况、股权交
易前原账面记载的盈余积累数额、转增股本数额及扣缴税款情况报告主管税务机关。 
 
评论 
 
如前文所述，盈余积累转增股本通常会视为股东取得股息收入。尽管许多纳税人认为
在 23号公告所提到的情形下坚持这一处理会导致盈余积累的重复征税，有违税负公
平原则，但此税务处理是由于投资者对商业组织形式的不同选择所产生的结果。具体
而言，重复征税的效应其实来自于税法适用的以下考量： 
 

• 被投资企业是独立于投资者的法人 
 

• 两项交易及各自对应的所得——原股东向新股东转让企业股权（则原股东取
得股权转让所得）；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则新股东视为取得股息收入） 
 

目前并不清楚的是，国家税务总局在颁布 23号公告时，是仅将相关税务处理作为对
与公告中所述事实完全一致的特定情形的特殊政策处理，还是纳税人可以根据公告税
务处理中突破上述法律形式进行实质课税的精神，将类似的税务处理以“交易实质”为
基础延伸适用至其他情形：23号公告的逻辑可以理解为，从实质角度，由于原盈余积
累已经包含在个人投资者收购取得的资产利益之中，因此将这部分盈余积累转增股本
并未使投资者获得额外的资产或收益，故而不触发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 
 
23号公告似乎认为，只有当新股东的收购价格低于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时，新股东才
可能取得额外的收益，即这部分差额在盈余积累转增股本时会视同为新股东取得的股
息收入。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新股东持有相应股权在所得税上的财产原值仍仅限于新
股东之前在收购股权时支付的对价。 
 
对于面临和 23号公告所述事实情况完全一致的纳税人，我们认为 23号公告对其税务
处理的解释已较为明晰。对于其他情形下的纳税人，23号公告或将有助于其向税务机
关争取类似的不征税处理；但需要注意的是，税务机关是否会接受对 23号公告中的
实质课税原则进行延伸适用，从而将不征税处理延伸至其他情形仍是个未知数，纳税
人不应对此抱有过高期望。 
 
 
本期税务评论内容系有关于德勤企业并购重组税收服务与雇主人力资源全球服务 

 

                                                
1 虽然未明确指出，但公告及其政策解读中的“净资产”似应理解为净资产之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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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收件人信息，请联络陆颖仪 Wandy Luk (wanluk@deloitte.com.hk) 或传真至+852 254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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